
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填写及注意事项

一、表格填写注意事项：

《供应商基本情况表》应全部由候选供应商填写，尤其

是“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”需注意

--“控股股东”一栏，只需填写控股 50%以上的大股东，或

实际控制人。不需填写全部股东或合伙人；

--“管理关系”一栏，只需填写总公司或分公司、母公司或

子公司。若没有，则填写“无”。

业务科室根据候选供应商填写的《供应商基本情况表》，

结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公布的资料判断候

选供应商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



二、供应商基本情况表所需要的附件：

1.法定代表人、投标授权代表人、项目负责人近 1 个月

的社保证明（详见图例 1）；以上人员的社保不在投标单位

的，应提供情况说明。

2.企业股权关系证明（提供以下任意一项证明材料即

可）：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企业信息查询页截图、国家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页截图、企业出具的正式股权证

明文件（网页截图详见图例 2）；

图例 1：

图例 2：



附件 2

供应商基本情况表
填表单位：（加盖单位公章）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采购人 项目名称

投标（响应）供

应商

供应商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

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
劳动合同

关系单位

缴纳社会

保险单位

1
法定代表人/单位负责

人/主要经营负责人

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

3 项目负责人

4 主要技术人员

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

说明：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（如主要技术人员），应分行填写。

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

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

1 控股股东

指出资额（或持有股份）占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资本总

额（或股本总额）50%以上的股东，以及出资额（或持

有股份）的比例虽然不足 50%，但依其出资额（或持有

股份）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股

东会（或股东大会）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。

2 管理关系
指对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

关系，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。

说明：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，应分行填写。


